
虚拟货币刑辩律师

《链新》发现，在上述统计的民事案件中，绝大多数案件中法官认定了相关合同的
有效性，并根据合同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判决。

比如，广西宜州市法院2016年1月的一份判决指出，依法成立的合同，受法律保护
。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炒比特币协议，原、被告之间形成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
借贷关系，双方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。

2017年1月，南京市建邺区法院也在的一份判决书中写道：“马克币交易作为一种
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，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。《转让
马克币股权证明书》未违反法律、法规等的规定，故合法有效，应受法律保护。”

甚至，以虚拟货币形式进行的借款还款也受法律保护。

2020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，原告和被告之间除了现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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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还以虚拟货币以太币进行借款还款，法院认定其有效性。判决书指出，我国现行
法律没有将以太币等网络虚拟财产规定为物权法上的“物”，但在网络环境下的商
品交换过程中，比特币、以太币等虚拟商品的交易现实存在，持有者希望藉此获取
利益，因而以太币属于合同法上的交易对象，任何人都可以合法持有，具有应当受
到法律保护的“民事利益”。

3.当前虚拟货币业务被定性为非法活动

不过，同样是依据2013年发布的《通知》，也有少数法院得出不同的结论。

比如，2015年山东一男子因为误操作，将自己的31枚比特币转给了朋友，朋友却
拒绝返还，于是该男子将朋友诉至法院。2016年1月，山东商河县法院驳回了原告
诉求，该法院根据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》认为，比特币在我国不受法律保
护，其交易亦不受法律保护，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属风险自担。

2017年10月，南京江宁区法院也做出了类似的认定，判决书写道，根据2013年的
《通知》，蒂克币类似于比特币，属于虚拟货币，虚拟货币的交易目前不受法律保
护，因虚拟货币交易产生的债务属于非法债务，不受法律保护。

据《链新》统计，在2014年-2020年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案件中，被法院认定为合
同无效风险自担的案件占总数的10%左右，涉及金额也相对较小，比如上述两个案
件涉及的金额按当年的价格计算分别约为7万元（31枚比特币）、3.6万元。

另外，还有一些案件因为涉及到诈骗、传销、代币发行融资等也被认定为合同无效
。

深圳市信息服务业区块链协会法律专委会主任、北京盈科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合伙
人郭志浩对《链新》表示，我国的政策性文件对各级法院判案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
，但由于规定部分用语存在解释空间，所以各地公检法仍存在执法尺度不一的情况
。总体而言，我国关于虚拟货币的政策正由风险提示性的公告，向明确具体监管方
向，再到逐步规范化的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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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9月24日发布的“9·24通知”是虚拟货币在法律规范方面的一个重要时间节
点。

其中，央行等10部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
，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，首次明确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
相关衍生品，违背公序良俗的，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，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
承担；涉嫌破坏金融秩序、危害金融安全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
而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发布的《关于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通知》指出，虚
拟货币“挖矿”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，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低，加之虚拟货币生产
、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突出，其盲目无序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
能减排带来不利影响。通知提出全面梳理排查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，严禁新增项
目投资建设，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。

相对于之前的政策文件，“9·24通知”对虚拟货币投资交易、虚拟货币挖矿等行为
的定性更为明确，监管手段也更为严厉。

丁飞鹏表示，北京朝阳区法院、北京东城区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对虚拟货币挖矿
、交易和投资的最新判例，虽然不是“指导性案例”，但作为“9.24通知”之后较
新的判例，仍会对后续其他法院的判决产生一些借鉴性意义，不排除后续有越来越
多的地方，对于虚拟货币挖矿、交易和投资产生的纠纷不予法律保护，风险由参与
者自行承担。

本文为链新（ID：ChinaBlockchainNews）原创，未经授权禁止擅自转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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